秀政干〔2025〕1号
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关于桂华等同志

免职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：
免去桂华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副局长（聘任）职务；

免去李晓丹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副局长（聘任）职务；

免去赵力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鲁莹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（聘任）职务；

免去胡杰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李丹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秦建斌同志的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挂职）职务；

免去张红征同志的桂林市自然资源局秀峰分局副局长（兼）职务。

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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